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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当事人及第三方承付人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节. 担保协议当事人的相互权利和义务 
 

A. 一般规则 
 

第 50条. 当事人相互权利和义务的来源 
 

1. 设保人和有担保债权人因其约定而产生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由该约定所列条

款和条件包括其中所述任何规则或一般条件确定。 

2. 设保人和有担保债权人除非另行约定否则将受其所约定的任何惯例及其相

互之间确立的任何做法的约束。 
 

第 51条. 享有占有权的当事人行使合理注意的义务 
 
 占有设保资产的设保人或有担保债权人必须行使合理注意以保全该资产及

其价值。 
  

第 52条. 有担保债权人返还设保资产的义务 
 

 设保资产上的担保权消灭时，享有占有权的有担保债权人必须将资产返还

设保人。 
 

第 53条. 有担保债权人使用和检查设保资产及获得费用补偿的权利 
 

1. 占有设保资产的有担保债权人有权： 

 (a) 为因根据第 51 条承担保权该资产及其价值的合理费用而获得补偿； 

 (b) 对该资产加以合理利用，并将所创造的收入用于偿付有担保债务。 

2. 不享有占有权的有担保债权人有权检查为设保人所占有的设保资产。 
 

第 54条. 设保人获得信息的权利 
 

1. 在收到设保人请求后[拟由颁布国指明的一段短暂时期]内，应收款彻底转让

受让人除外的有担保债权人必须按照请求所指明的地址向设保人发送： 

 (a) 关于目前作保债务的说明；及 

 (b) 关于目前设保资产的描述。 

2. 设保人有权在[拟由颁布国指明的一段时期]期间免费获得有关对请求的一次

答复。 

3. 有担保债权人可要求就每次额外的答复收取不超过[拟由颁布国指定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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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数额]的付费。 
 

B. 特定资产规则 
 

第 55条. 应收款担保权设保人所作陈述 
 

1. 在创设应收款担保权的担保协议订立之时，设保人陈述： 

 (a) 设保人以前未曾给另一有担保债权人创设该应收款担保权；及 

 (b) 应收款债务人现在和将来均不享有任何抗辩或抵消权。 

2. 设保人未表示应收款债务人现在或将来具备支付能力。 
 

第 56条. 设保人或有担保债权人通知应收款债务人的权利 
 

1. 设保人或有担保债权人或其双方均可向应收款债务人发出担保权通知和付

款指示，但在应收款债务人收到担保权通知后，只有有担保债权人可以发送付

款指示。 

2. 违反设保人与有担保债权人之间的约定而发送的担保权通知或付款指示，

就第 61 条而言并非无效，但该条概不影响违反约定的当事人对违约造成的任何

损害而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赔偿责任。 
 

第 57条. 有担保债权人的应收款受付权 
 

1. 在应收款担保权设保人与有担保债权人之间，不论是否已发送了担保权通

知： 

 (a) 如果就应收款向有担保债权人付款或将有形资产返还设保人，有担保

债权人有权保留付款的收益并交付该资产； 

 (b) 如果就应收款向设保人付款或将有形资产返还设保人，有担保债权人

有权接收付款的收益并交付资产；及 

 (c) 如果就应收款向有担保债权人对其享有优先权的另一人付款或将有形

资产返还设保人，有担保债权人有权接收付款的收益并交付该资产。 

2. 有担保债权人所可保留的数额不得超出其应收款权利的价值。 
 

第 58条. 有担保债权人保全所设保的知识产权的权利 
 

 如果设保人与有担保债权人之间有此约定，有担保债权人则有权[由颁布国

指明保全设保知识产权所必要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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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产特定规则：第三方承付人的权利和义务 
 

A. 应收款 
 

第 59条. 保护应收款债务人 
 

1. 除本法另有规定外，未经应收款债务人同意应收款担保权的创设不影响其

权利和义务，包括产生应收款的合同所载付款条件。 

2. 付款指示可以变更应收款债务人所需付款的收款人、收款地址或账户，但

不得变更： 

 (a) 原始合同指明的付款币种；或 

 (b) 原始合同所指明的向并非应收款债务人所在国的另一国付款的国家。 
 

第 60条. 应收款担保权通知 
 

1. 如果应收款担保权通知或付款指示合理辨明设保应收款和有担保债权人，

并以能够合理预期让应收款债务人了解其内容的语文发送，应收款债务人收到

时即为有效。  

2. 担保权通知或付款指示使用产生应收款的合同所用语文即可。 

3. 应收款担保权通知或付款指示可以针对通知后产生的应收款。 

4. 应收款后继担保权通知构成对所有先前担保权的通知。 
 

第 61条. 通过付款解除应收款债务人的义务 
 

1. 应收款债务人收到应收款担保权通知前，根据原始合同付款则解除义务。 

2. 应收款债务人收到应收款担保权通知后，在不违反第 3 款至第 8 款的前提

下，仅能通过向有担保债权人付款而解除义务；或该通知中另有指示或有担保

债权人随后在应收款债务人收到的书面通知中另有指示，应收款债务人按付款

指示付款则解除义务。 

3. 如果应收款债务人收到同一设保人就同一笔应收款上创设的单独一项担保

权发出不止一次付款指示，应收款债务人根据付款前收到的有担保债权人最后

一次付款指示付款则解除义务。 

4. 如果应收款债务人收到同一设保人就同一笔应收款上创设的不止一项担保

权发出通知的，应收款债务人根据所收到的第一次通知付款则解除义务。 

5. 如果应收款债务人收到关于从初始有担保债权人或任何其他有担保债权人

那里获得其权利的有担保债权人所创设的同一笔应收款上一项或多项后继担保

权的通知的，应收款债务人根据这类后继担保权中最后一项担保权的通知付款

则解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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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应收款债务人收到就一笔或多笔应收款的部分权益或未分割权益上创

设的担保权发出的通知的，应收款债务人根据通知付款解除义务，或如同未曾

收到通知一样，根据本条付款则解除义务。 

7. 如果应收款债务人收到第 6 款所述通知并根据通知付款，解除义务的范围

仅限于已付款的部分权益或未分割权益。 

8. 如果应收款债务人收到由有担保债权人发出的应收款担保权通知，该债务

人有权要求有担保债权人在一段合理期限内提供表明其担保权的充分证据，并

且如果有担保债权人从初始有担保债权人或任何其他有担保债权人那里获得其

权利，则应提供证明初始设保人为初始有担保债权人创设的担保权和任何中间

担保权的充分证据，并且除非有担保债权人如此行事，应收款债务人如同未曾

收到担保权通知一样，根据本条付款则解除义务。 

9. 第 8 款所述担保权的充分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由设保人发出的指明已创设担

保权的任何书面文件。 

10. 本条不影响应收款债务人据以通过向有权受付人、司法主管机关或其他主

管机关或向公共存款基金付款而解除应收款债务人义务的任何其他理由。 

 [委员会注意：委员会不妨注意到，颁布指南草案将解释：(a)第 2 款反映了
正常的做法（例如未披露发票贴现或证劵化），付款指示是一个有别于通知的概
念，并澄清付款指示应当是书面指示；及(b)第 3 款意在确保受让人可变更或更
正其付款指示，并保护债务人免受必须两次付款的风险，允许债务人无视其在
付款后收到的付款指示。] 
 

第 62条. 应收款债务人的抗辩和抵消权 
 

1. 除非根据第 63 条另有约定，在有担保债权人向应收款债务人索付设保应收

款时，应收款债务人可向有担保债权人提出： 

 (a) 就合同产生的应收款而言，由应收款债务人可加利用的该合同或属于

相同交易一部分的任何其他合同而产生的所有抗辩和抵消权，如同担保权未曾

创设并且索付由设保人提出； 

 (b) 应收款债务人在收到担保权通知时所可利用的任何其他抵消权。 

2. 虽有第 1 款的规定，应收款债务人不得以违反第 13 条第 2 款所述协议为由

提出对设保人的抗辩或抵消权。 
 

第 63条. 不提出抗辩或抵消权的约定 
 

1. 在不违反第 3 款的前提下，应收款债务人在由其签署的一份书面文件中与

设保人约定，不向有担保债权人提出它可根据第 62 条而提出的抗辩和抵消权。 

2. 第 1 款所述的约定只可经由应收款债务人签署的书面约定加以修改，其对

抗有担保债权人的效力按第 64 条第 2 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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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收款债务人可以不放弃因有担保债权人的欺诈行为或基于应收款债务人

无行为能力而产生的抗辩。 
 

第 64条. 原始合同的修改 
 

1. 对于合同产生的应收款，在应收款担保权通知发送之前由设保人与应收款

债务人订立的影响到有担保债权人权利的约定，具有对抗有担保债权人的效

力，并且有担保债权人取得相应的权利。 

2. 应收款担保权通知发出之后由设保人与应收款债务人订立的影响到有担保

债权人权利的约定，不具有对抗有担保债权人的效力，除非： 

 (a) 有担保债权人对此表示同意；或 

 (b) 履约后未能得到全部应收款，而产生应收款的合同规定可作修改，或

在该合同背景下，合理行事的有担保债权人同意作此修改。 

3. 第 1 款和第 2 款不影响设保人或有担保债权人因对方违反双方间的约定而

产生的任何权利。 
 

第 65条. 应收款债务人付款的追回 
 

 合同产生的应收款担保权设保人未履行该合同，不会导致应收款债务人有

权向有担保债权人追回应收款债务人已付给设保人或有担保债权人的款项。 
 

B. 可转让票据 
 

第 66条. 可转让票据下对承付人的权利 
 

 享有可转让票据担保权的有担保债权人所享有的对抗任何可转让票据承付

人的权利按[拟由颁布国指明的关于可转让票据的相关法律]确定。 
 

C. 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权 
 

第 67条. 对开户机构的权利 
 

1. 在开户机构持有的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权上创设担保权不会： 

(a) 未经开户机构同意而影响其权利和义务；或 

(b) 让开户机构承担向第三方提供有关该银行账户的任何信息的义务。 

2. 持有银行账户的开户机构所可能享有的任何抵消权不因其在该银行账户贷

记款受付权上可能享有的任何担保权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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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可转让单证和可转让单证涵盖的有形资产 
 

第 68条. 对可转让单证签发人的权利 
 

 享有可转让单证担保权的有担保债权人所享有的对单证签发人或单证任何

其他承付人的权利按[拟由颁布国指明的关于可转让单证的相关法律]确定。 
 

E. 非中介证券 
 

第 69条. 对非中介证劵发行人的权利 
 

 有担保债权人享有的是非中介证券担保权的，对证券发行人的权利按[拟由

颁布国指明的关于非中介证券发行人义务的相关法律]确定。 
 

第七章. 担保权的强制执行 
 

A. 一般规则 
 

第 70条. 违约后权利 
 

1. 在发生违约后，设保人和有担保债权人有权行使下列权利： 

 (a) 本章条文规定的任何权利；以及 

 (b) 担保协议或任何其他法律规定的任何其他权利，但与本法条文不一致

的除外。 

2. 行使一项违约后权利并不妨碍行使另一项违约后权利，但行使一项权利后

造成无法行使另一项权利的除外。 

3. 在发生违约前，设保人和债务人不得单方面放弃或经约定变更按本章条文

规定其所享有的任何权利。 
  

第 71条. 行使违约后权利的方法 
 

1. 有担保债权人可通过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或

者不提出这类申请而行使其违约后权利。 

2. 有担保债权人通过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而行

使违约后权利，按本章条文和[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条文]包括以[拟由颁布国指明

的快捷程序]为形式的程序的条文确定。 

3. 有担保债权人不通过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而

行使违约后权利，按本章条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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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条. 对不履约情形的救济 
 

备选案文 A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不遵循其在本章条文下的义务，债务人、设保人或相竞

求偿人 
 
备选案文 B 
 
 其权利因他人不遵循本章条文规定而受到影响的任何人 

有权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申请救济，包括以[拟由颁布国

指明的快捷程序]为形式的快捷救济。 
 

第 73条. 受影响人终止强制执行的权利 
 

1. 设保人、债务人和对设保资产享有权利的任何其他人都有权通过全额支付

或以其他方式充分履行有担保债务，包括强制执行合理费用而终止强制执行过

程。 

2. 在直至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获取或收取由有担保债权人作保的资产

（时间较早者优先）或直至有担保债权人为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设保资产而

订立约定之前，均可行使终止权。 

3. 有担保债权人将设保资产租赁或许可给第三方的，在不侵犯承租人或被许

可人权利的前提下仍可行使终止权。 
 

第 74条. 排序较高的有担保债权人接管强制执行的权利 
 

1. 虽然另一债权人启动了强制执行，但是其担保权优先于实行强制执行的债

权人的有担保债权人，在直至实行强制执行的债权人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

获取或收取设保资产（以时间较早者优先）或在直至该债权人为变卖或以其他

方式处分设保资产而订立约定之前，均有权随时接管强制执行。 

2. 实行强制执行的债权人将设保资产租赁或许可给第三方的，排序较高的有

担保债权人可在不侵犯承租人或被许可人权利的前提下接管强制执行。 

3. 排序较高的有担保债权人接管强制执行的权利包括有担保债权人可以采取

本法规定所可使用的任何方法加以强制执行的权利。 
 

第 75条. 有担保债权人取得设保资产占有权的权利 
 
1. 在不侵犯享有优先占有权的人包括享有此类权利的承租人或被许可人权利

的前提下，在发生违约后，有担保债权人有权通过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

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而获得对设保资产的占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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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决定通过行使第 1 款规定的权利向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

提出申请，则必须满足所有下列条件：[拟由颁布国指明]。] 

[3.]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决定在不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

申请的情况下行使第 1 款所述权利，则必须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a) 设保人书面同意有担保债权人在不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

管机关]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获得占有权； 

 (b) 有担保债权人向设保人和设保资产的任何占有人发出了有关发生了违

约和有担保债权人意图获得占有权的通知；以及 

 (c) 在有担保债权人试图获得对设保资产的占有权时，设保资产占有人并

不反对。 

[4.] 如果设保资产属于易腐、可能迅速贬值或属于在公认市场上变卖的某一类

资产，则不需要提供第 3(b)项所述通知。 

[5.] 如果排序较高的有担保债权人占有设保资产，排序较低的有担保债权人无

权获得该资产的占有权。 

 [委员会注意：委员会不妨注意到，秘书处添加了第 2 款以调整本条的结构
使其同第 76 条的结构保持一致。按照《担保交易指南》的建议，本条及下列条
款将司法强制执行的细节留待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律处理，但在各相关条款中
重述这一说明。] 
 

第 76条. 有担保债权人处分设保资产的权利 
 

1. 在发生违约后，有担保债权人有权通过向或者不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

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而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或许可设保资产。 

2.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决定通过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

申请而行使第 1 款规定的权利，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或许可的方法、

方式、时间、地点及其他方面按[拟由颁布国指明的规则]确定。 

3.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决定不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

请而行使第 1 款规定的权利，该有担保债权人则可选择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

分、租赁或许可的方法、方式、时间、地点及其他方面，包括是否单件、分批

或整批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或许可设保资产。 

4.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决定不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而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或许可设保资产，则必须将其意图通知下列当

事人： 

 (a) 设保人和债务人； 

 (b) 在发送通知前至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一段短暂期限]内已将该项权利书

面通知有担保债权人的对设保资产享有权利的任何人； 

 (c) 在发送通知前至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一段短暂期限]内已办理设保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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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权通知登记的任何其他有担保债权人；及 

 (d) 在实行强制执行的有担保债权人取得对设保资产占有权时已占有该资

产的任何其他有担保债权人。 

5. 通知必须在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或许可发生前至少[拟由颁布国指

明的一段短暂期限]内发送，其中必须含有： 

 (a) 对设保资产所作描述； 

 (b) 关于对在清偿有担保债务包括利息和强制执行合理费用而发送通知之

时所需数额的说明； 

 (c) 关于设保人、债务人和对设保资产享有权利的任何其他人有权终止第

73 条规定的强制执行过程的说明；及 

 (d) 注明其后将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或许可设保资产的日期，或

对于公开处分则注明预期处分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6. 通知必须使用能够合理预期让收件人了解其内容的语文。 

7. 发给设保人的通知使用担保协议的语文即可。 

8. 如果设保资产属于易腐、可能迅速贬值或在公认市场上变卖的某类资产，

则不需要发出通知。 
 

第 77条. 有担保债权人对处分设保资产后所得收益的分配权利 
 

1.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决定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而行使第 76 条所规定的权利，对设保资产实行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或

许可后所得收益的分配，按[拟由颁布国指明的规则]确定，但必须遵循本法有关

优先权的条文。 

2.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决定不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

请而行使第 76 条规定的权利： 

 (a) [在不侵犯优先求偿权持有人根据第 34 条而享有的权利的前提下，]实
行强制执行的有担保债权人必须将其扣除强制执行合理费用后的强制执行净收

益用于清偿有担保债务； 

 (b) 除第 2 款(c)项另有规定外，如有任何剩余余额而在对余额进行任何分

配之前已有任何排序在后的相竞求偿人将其求偿权通知实行强制执行的有担保

债权人的，实行强制执行的有担保债权人必须将不超出该求偿权数额的余额付

给此类相竞求偿人，并且必须把任何结余款汇还设保人；及 

 (c) 不论是否根据本法对任何相竞合求偿人的应享权利或优先权存在任何

争议，实行强制执行的有担保债权人可将余额支付给[颁布国指明的主管司法机

关或其他主管机关或公共存款基金]，以便根据本法关于优先权的条文予以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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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债务人仍然对强制执行所得净收益用于偿付有担保债务后尚欠的任何缺额

负有偿付义务。 
 

第 78条. 有担保债权人和设保人提议由有担保债务人获取设保资产的权利 
 

1. 发生违约后，有担保债权人可以书面提议获取一项或数项设保资产以全部

或部分清偿有担保债务。 

2. 有担保债权人必须向下列当事人发送提议： 

 (a) 设保人和债务人； 

 (b) 在发送提议前至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一段短暂期限]内对设保资产享有

权利的任何人已将该项权利书面通知有担保债权人； 

 (c) 在发送提议前至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一段短暂期限]内已办理设保资产

担保权通知登记的任何其他有担保债权人；及 

 (d) 在有担保债权人取得对设保资产的占有权时已占有该资产的任何其他

有担保债权人。 

3. 该提议必须包括： 

 (a) 关于在发送提议之时所欠包括利息和强制执行合理费用在内的有担保

债务数额及拟清偿有担保债务数额的说明； 

 (b) 关于有担保债权人提议获取提议所述设保资产以全部或部分清偿有担

保债务的说明； 

 (c) 关于债务人、设保人和对设保资产享有权利的其他任何人均有权终止

第 73 条所述强制执行的说明； 

 (d) 关于其后将由有担保债权人获取设保资产的日期的说明。 

4. 有担保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获取设保资产： 

 (a) 对于获取设保资产以充分清偿有担保债务的提议，除非在有权按照第 2
款收到此类提议的任何人收到提议后[拟由颁布国指明的一段短暂期限]内，有担

保债权人收到该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反对；及 

 (b) 对于获取设保资产以部分清偿有担保债务的提议，唯有该人收到提议

后[拟由颁布国指明的一段短暂期限]内，有担保债权人收到有权收到第 2 款所述

提议的每一收件人以书面形式表示的确认同意。 

5. 设保人可请求有担保债权人按照第 1 款提出提议，如果有担保债权人接受

设保人的请求，则必须遵照第 1 款至第 4 款的规定着手执行。 

 [委员会注意：委员会不妨考虑是否应当保留未列入本条所基于的《担保交
易指南》建议 158的已列入第 4(b)项的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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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条. 在设保资产上获取的权利 
 
1.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通过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而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设保资产，买受人或其他受让人获取该资产[拟由颁布

国指明买受人或其他受让人获取其权利时是否不附带资产上的任何权利，享有

相对于实行强制执行的有担保债权人权利的优先权除外]。 

2.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通过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

而租赁或许可设保资产，[颁布国拟指明承租人或被许可人有权在承租期或被许

可期内享有承租或被许可所带来的惠益，但优先于强制执行的有担保债权人权

利的权利除外]。 

3.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不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而

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设保资产，买受人或其他受让人获取设保人对该资产的

权利而不附带实行强制执行的有担保债权人和任何相竞求偿人的权利，但优先

于实行强制执行的有担保债权人权利的权利除外。 

4.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不向[拟由颁布国指明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而

租赁或许可设保资产，承租人或被许可使用人有权在承租期或被许可期内享有

承租或被许可带来的惠益，除非所针对的是其权利优先于实行强制执行的有担

保债权人权利的债权人。 

5. 如果有担保债权人不按照本章条文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租赁或许可设

保资产，设保资产的买受人或其他受让人、承租人或被许可使用人获取第 1 款

和第 2 款所述权利或利益，[，前提是其对违反本章规定导致严重损害设保人或

另一人的权利毫不知情]。 

 [委员会注意：委员会不妨考虑第 5 款的括号内案文是否应当保留在方括号
外。] 
 

B. 特定资产规则 
 

第 80条. 根据应收款、可转让票据、银行账户贷记款 
受付权或非中介证券收取付款 

 
1. 发生违约后，在应收款、可转让票据、银行贷记款受付权或非中介证券上

享有担保权的有担保债权人，有权向应收款债务人、可转让票据承付人、开户

机构或非中介证券发行人收取付款。 

2. 如果设保人同意，有担保债权人可在违约前行使第 1 款规定的收款权。 

3. 根据第 1 款或第 2 款行使收款权的有担保债权人还有权强制执行给设保资

产付款作保或提供支持的任何对人权或对财产权。 

4. 银行账户贷记款受付权上创设的担保权，通过办理通知登记而已取得对抗

第三方效力的，有担保债权人只有依照法院命令才有权收取账款或以其他方式

强制执行其担保权，但开户机构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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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1 款至第 4 款规定的有担保债权人的收款权以不违反第 59 条至第 69 条为

前提。 
 

第 81条. 彻底受让人根据应收款收取付款 
 

 对于应收款彻底转让，受让人有权在转让人违约前后收取应收款。 

 

 


